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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環境荷爾蒙之跨部會管理
由於環境荷爾蒙影響廣泛，無法以單一法令或單一機關進行管制，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理。
環保署在98年11月18日召集政府相關機關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已於99年4月6日完成訂定環境荷爾蒙
短、中、長期管理計畫，積極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工作。

「環境荷爾蒙」又稱為「內分泌干擾素(Endocrine 

disrupter substance簡稱EDS)」，根據美國環保

署報告中所下之定義，「環境荷爾蒙」是指「干擾負

責維持生物體內恆定、生殖、發育或行為的內生荷爾

蒙之外來物質，影響荷爾蒙的合成、分泌、傳輸、結

合、作用及排除」。

由於環境荷爾蒙係某些人造化學物質經流布於環境，

透過食物鏈再回到人體或其他生物體內，它可以模擬

體內之天然荷爾蒙，進而影響人體內之生理調節機

能，所以國際上對環境荷爾蒙亦多方加強管制：日本

環境省延續2005年所提出之策略，於2010年7月針對環

境荷爾蒙提出「2010年有關內分泌攪亂作用化學物質

未來之因應策略」，積極發布相關資訊及推動國際合

作；美國眾議院於2010年5月5日提出：擬建立「內分

泌干擾物質篩選加強法」，以更新1996年立法之「內

分泌干擾物質篩選計畫」；歐盟則以REACH法規「高度

關切物質」方式篩選管理疑似環境荷爾蒙物質。

為全方位有效管理 我國採跨部會機制
由於環境荷爾蒙分布與介質廣泛，無法以單一法令或

單一機關進行管制，需要跨部會合作，才能有效管

理。環保署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支持下，在

98年11月18日召集政府相關機關成立跨部會推動小

組，99年4月6日完成訂定環境荷爾蒙短、中、長期管

理計畫，積極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工作。

依「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明確界定了我國的環境

荷爾蒙管理權責機關分工：食品、食品容器、醫療器

材(由衛生署主管)；農藥、飼料、農產品(由農委會主

管)；商品、玩具(由經濟部主管)；環藥、飲用水、室

內空氣品質(由環保署主管)；綠建築、綠建材(由內政

部主管)；酒類衛生標準(由財政部主管)，透過各該管

業務權責機關進行法規強化、市售品抽測監控，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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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提供正確資訊給民眾，運用政府整體合作的力量積

極為國人健康把關。

針對環境荷爾蒙物質，國內業以法律行動管制，相關

法規包括：

‧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環境用藥管

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飲用水管理條例」、「海洋污染防治法」等。

‧農委會：「農藥管理法」、「漁業法」、「畜牧

法」、「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飼料管理法」、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等。

‧衛生署：「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化

妝品管理法」等。

‧經濟部：「商品檢驗法」、「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

‧內政部：「建築法」。

抽測食品及民生用品  為民眾健康把關
截至目前，在透過跨部會推動小組努力下，我國環境

荷爾蒙管理成效執行成果如下：

1. 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完成訂定我國推動環境荷爾

蒙管理計畫。

2. 確立用品、產品、食品及環境相關主管機關及主管

法規，有效整合國內資源，即時因應國際趨勢。

3. 跨部會合作，同步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短期內顯

現績效及成果，如：

(1) 完成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篩選作業原則。

(2) 評估規劃「塑膠鞋（童鞋）」、「兒童用品（彩繪

文具）」列入應施檢驗品目之必要性及防火建材及空

氣清淨機等產品納入多溴聯苯醚PBDEs檢測項目。

(3) 檢討「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增訂塑膠

中鄰苯二甲酸酯類限量標準，及增訂聚醚石風樹脂

(Polyethersulfone, PES)、聚苯石風樹脂(Polyphenylene 

Sulfone)等材質之嬰兒奶瓶中雙酚A之限量標準。

4. 進行國內用品、產品、食品等市售品及環境抽測、

監測及安全宣導。

(1) 環保署完成抽測市售清潔劑、油漆及兒童玩具至

少40件；進行6條河川環境荷爾蒙物質之環境流布調

查。

(2) 經濟部完成抽測市售手提燈籠40種、嬰幼兒童鞋20

種、香品及紙錢各25種、橡皮擦25種及相關玩具安全

標準執行檢驗7,000批以上。

(3) 內政部審查綠建材標章時，優先針對鄰苯二甲酸

酯類（可塑劑）、重金屬等環境荷爾蒙物質進行查

核。

(4) 經濟部評估防火建材產品納入PBDEs檢測項目之

可行性。評估空氣品質設備（空氣清淨機）產品納入

PBDEs檢測項目之可行性。

強化相關法規 致力國際交流
為降低民眾飲食中暴露風險及確保民眾健康生活環

境，我國除彙整國外之調查物質種類、結果及檢測方

法，評估我國需進行檢測之項目外，亦優先針對國內

已具備檢測方法之項目，依各部會之權責分工進行相

關檢測，以獲得本土資料，據以考量是否需修正相關

法規，減少環境荷爾蒙物質暴露，相關發展方向包

括：

1. 國際交流與合作：與日本、美國、歐盟等已實施環

境荷爾蒙篩檢與風險評估之國家地區進行學術、產業

或政府間之交流。

部會 主管權責

衛生署 食品、食品容器、食品洗劑、醫療用品、藥
品、化妝品

農委會 農藥、飼料及農產品包裝

經濟部 商品、日用品、玩具

內政部 建材

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環境用藥、飲用水、產品禁
限用、環保標章

表：環境荷爾蒙物質管制產品主管機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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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預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環境教育法將於100年6月5日施行，後續相關子法正陸續研擬中，其中「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
法」已研擬完成草案。

環目前環保署已針對環境教育法陸續研訂相關子

法，其中「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已

研擬完成，其主要目的係藉由認證制度肯定環境教育

的專業性，並鼓勵社會上有更多人願意從事環境教育

工作。依據環境教育法第10條的規定，未來可透過學

歷、經歷、專長、薦舉、考試或所受的訓練等6種非常

多元的方式皆來取得認證。

在環保署所研擬的學歷方式中規範，於公、私立大專

畢業並修畢獲得24個學分以上者，其中須包含5個核心

科目，即包括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方法與設計、環境

倫理、環境教育實習、環境與自然保育等10個學分，

可申請認證成為環境教育人員。

經歷管道將採計以往的環境教育工作經驗，包括於各

級政府機關（構）、學校、事業或團體從事環境教育

推廣實務工作連續3年以上者或累計5年以上；對於從

事環境教育志工服務時數累積3年內達300小時或5年

內累積達400小時以上者，可申請認證成為環境教育人

員。

專長目前規劃具有環境相關領域著作或製作影像、有

聲書籍，有助於環境教育推廣者為對象，也希望社會

各界能提供還有哪些特殊環境教育專長領域的「達

人」可以被列入認證管道。

薦舉類似「榮譽博士」，對於推行或從事環境教育，

具有重大貢獻者，經由各機關推薦，特別給予之殊

榮，以表彰其貢獻，並鼓勵其他環境教育人員以此為

楷模；另外對於原住民或少數民族傳統環境教育之技

能、智慧、文化價值維護與傳承，具有重大貢獻者，

由於無法以上述的管道來加以認證，因此亦採用薦舉

之方式來予以認證，環保署表示這是政府尊重多元文

化的具體作為，希望藉此讓社會各界了解，不同民

族間對環境教育技能及智慧，都有其不可取代之地

位。

考試管道設定於大專院校曾修習環境相關領域獲得10

個學分以上者，就具備報考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考試

資格。由於上述人員在校所修習之學分上尚不足以

學歷來取得認證，以此經由筆試及口試的方式來予以

認證；筆試科目將包含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方法與能

力、環境倫理、環境教育實習、環境與自然保育等科

目。

訓練管道則適用於無上述相關學歷、經歷、專長，也

無法透過薦舉或考試的管道來取得認證者，但如果非

常有心想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時，就可以透過訓練

管道來取得。目前環保署規劃訓練課程時數至少為120

個小時。

環保署強調，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大都是管制性、限

制性的法律，而環境教育法是一部促進環境學習的法

律及促進永續發展的法律。希望在臺灣多年來建立的

環境教育基礎上，進一步設定一些品質提升措施，鼓

勵全民參與，而不是限制，希望藉著自我承諾，持續

的改善，促進臺灣環境學習產業發展。因此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制度係採自願、鼓勵的性質，並沒有規定未

取得認證者就不能從事環境教育工作，不會影響現有

工作者的權益。

2. 強化國內法規：針對可能含環境荷爾蒙之相關產

品、用品、食品相對法規進行修訂強化，或新增相關

規定進行管制與管理。

3. 進行國內相關調查：對於國內市售產品、用品、食

品是否含環境荷爾蒙現況，進行調查，及時公布調查

專題

結果，適時發布新聞宣導正確使用方式，除可解除民

眾疑慮，更可確定現行管制作法是否有所不足。

4. 在環境教育方面，為讓全民能瞭解「環境荷爾蒙」

是如何危害人體與生態環境，跨部會工作小組亦積極

辦理各項活動並進行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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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法技師簽證制度上路
自100年2月3日起，凡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提出之污染控制計畫、整治計畫
計畫或檢測資料等等，均須經由相關技師簽證。

土壤與地下水

訂定「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劃定及公告作業原則」
為方便各縣市環保局於公告及管理污染土污場址時有一定規則可循，在邀集各相關人員參與研商會及
公聽會並參酌各方意見後，環保署訂定發布「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劃定及公告作業原則」。

土壤與地下水

鑑於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類型樣態多樣化，為利

各級環保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簡

稱土污法)」第12條及土污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4項規

定公告控制、整治場址與列明污染範圍，並續依土污

法第16條規定劃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時，

有一致性之原則可供依循，環保署邀集各縣(市)環保局

研商並參酌公聽研商會議與會代表意見，於100年2月

23日訂定發布「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劃定及公告

作業原則(簡稱本原則)」，俾提供各級環保機關參考使

用。

環保署表示，本原則針對土壤、地下水等不同污染情

況，及國內常見之農地、非法棄置場、廢棄工廠、運

作中工廠及加油站等類型，分別訂定適用之污染範圍

與管制區劃定及公告作法。實務上雖然先依土壤、地

下水查證達管制標準所在地號為公告列管範圍，但仍

保持個案評估之彈性。另為保障民眾權益，後續仍得

配合列管期間經各縣市推動小組審查核定之污染範圍

調查結果或新發現污染事證，給予定期檢討及修正公

告機制。除此，另針對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於公告後發

生分割地號情況，明定相關經調查、審查及再次進場

驗證後得予修正之程序，俾使本原則兼顧公平性及合

理性。

環保署提醒，公告控制、整治場址後，相關污染行為

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應確實辦理場址污染範圍補充調

查，完整掌握污染範圍，方可據以規劃後續相關之

控制、整治計畫，及採取應變必要措施，避免污染擴

大。

環保署表示，土污法的技師簽證，於99年2月3日修

正時才納入，但為避免各界來不及因應，故在公

布1年後才施行，即100年2月3日起，依土污法規定須

提出、檢具之污染控制計畫、整治計畫、評估調查及

檢測資料、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文件，均須經過環境

工程或應用地質技師的簽證。

環保署表示，如未經過技師簽證，在控制計畫或整治

計畫部分，環保機關將通知補正，若超過3次仍未補正

時，則將被處以20萬~100萬元罰鍰，於污染調查及評

估計畫部分，則將予以退補件，此會造成後續整治計

畫提出時程的延宕，進而違反相關規定，亦會被處以

罰鍰；另外，過去環保署依土污法公告之事業，於檢

具用地的土壤污染評估調查資料時，相關檢測只要委

託給環保署許可的檢測機構辦理即可，但現在還須經

簽證後，才能送環保局進行審查。

環保署強調，此次納入技師簽證，是為了確保相關計

畫或資料的品質及執行成效，環境工程或應用地質技

師應秉持專業角度，依照實際狀況查核相關文件資

料，提供確實證據，以表示意見，環保署亦將依照技

師所簽文件進行查核，如技師有違反規定情事者，將

移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會依技師法規定予以懲處。

有關技師簽證所須的相關表格，詳載於環保署網站

(http://eric.epa.gov.tw/Peeportal/）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服

務資訊網，有需要的技師、民眾或業者請至該網頁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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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經過嚴密的規劃，由水保處許永興處長親自

率員南下，與嘉義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官等人

員，在台西麥寮工業港經過數日之布署埋伏，在2月25

日8時許，三湖海運株式會社2,500噸化學輪三湖瑪瑙號

(Samho Onyx)靠岸時，一舉予以扣押。由於事前獲得嘉

義行政執行處沈紹嘉處長的全力支持配合，雙方就執

行法律與程序充分的推演，扣押過程順利完成。

環保署說，該署早已鎖定該輪，但是該輪近日之行蹤

飄忽不定，2月24日麥寮大霧，船通報進港而未進港，

因其靠岸裝卸只需幾小時，執行人員只得徹夜埋伏，

於清晨5時許發現其準備進港，終於在靠岸時執行扣

押。

南韓化學輪三湖兄弟號94年10月載運約3,100噸「苯」

直航高雄港，10月10日凌晨行經桃園外海疑遭追撞，

水質管理

追繳海污罰鍰 環保署扣押韓輪
環保署會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行政執行處2月25日清晨在台西麥寮港扣押南韓三湖海運株式會社
化學輪三湖瑪瑙號(Samho Onyx)，強制執行該社94 年10月至96年間三湖兄弟號化學輪沉船違反海洋污
染防治法未繳罰鍰餘額6,456萬9,301元。

水質管理

翻覆沉沒於新竹市南寮漁港外9浬處，至98年中才將所

載化學品清除。

因該公司未依規定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海洋

污染，環保署爰於94年至96年間依違反海洋污染防治

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9條規定處分7,950萬

元。

三湖海運株式會社曾提起行政訴訟，業由最高行政法

院分別於98年8月及99年8月判決「上訴駁回」，已完

成訴訟程序。該社除分期陸續繳入近1,500萬罰鍰外，

尚欠繳6,456萬餘元罰鍰，近期已有拖欠情形，因該社

於國內並無可供執行資產，故請行政執行處執行船舶

扣押，以維權益。

環境資訊

環保署通過ISO27001重新驗證 
環保署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日前通過ISO27001國際標準重新驗證，繼該署2010年獲得ISO 20000資訊
服務管理系統新證書後，此次成果更肯定了其在資訊安全與服務管理上的持續努力作為，也為未來環
境資源部之資訊治理奠定良好根基。

環保署表示，該署自96年首次取得ISO27001證書以

來，即致力於提昇電腦機房及網路管理的資訊安

全管理效能。除了原有機房維運，另配合行政院推動

政府機關資訊改造，於98年導入虛擬主機及雲端運算

技術，整併其所屬機關及各單位共9個機房，99年更將

104部電腦主機整併為18部，達成電腦機房共構之節能

減碳目標。該署即是基於原有資訊作業管理機制，經

由流程持續檢討與改善，有效控管資訊安全風險。 

環保署指出，因應政府推動組織改造，環境資源部將

於民國101年起開始運作，該署目前所建立之電腦共

構機房，將逐步形成環境資源部及所屬機關的「私有

雲」。

此外，該署自99年起即著手規劃環境資源部網路藍

圖，現階段亦已完成該署之網路架構調整作業，未來

環境資源部各所屬機關之礦業、地質、國家公園、森

林保育、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等資訊作業移轉過程

中，該署仍將以「服務不中斷」及「無縫隙移轉」之

最高指導原則，提供環境資源部各整併機關一個資訊

安全及資源共享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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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與產業攜手合作推動產品包裝輕量化
環保署鼓勵業業者包裝減量卓有成效，使包裝廢棄物每年減量近三成，繼前年與五大面板筆電企業簽
署包裝減量協議，今年更將擴大至與民眾生活更密切的民生用品牌業與包裝設計產業。

資源回收

環保署自2006年開始推動「限制產品過度包裝」管

制措施，估計包裝廢棄物每年減量約7,300噸，重

量減量率27%。透過管制措施外，並宣導業者從源頭來

管理，於設計包裝時即融入綠色設計及包裝輕量化的

思維，減少包裝材料的過度使用量，並使用對環境友

善的包裝材質。

環保署2009年與國內五大面板筆電企業(中華映管、友

達光電、奇美電子、明基電通與華碩電腦)簽署包裝減

量協議，2010年共減少約3,700公噸包裝廢棄物，超過

原訂目標之870公噸，可謂成果斐然。

為持續推動包裝輕量化工作，除原已簽署參與協議之

五大面板筆電產品業者外，本年擴大至與民眾生活更

密切的民生用品牌業與包裝設計產業，一起來參與。

透過減少印刷面積、使用單一材質等方式來減少包裝

過度耗用的資源，共同落實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預

估2011年參與簽署的11家業者15款產品，預期包裝減

量的成績在新的一年將有更亮眼的成績。

輕量包裝，樂活地球，不僅樂活地球還可減少成本，

為企業省下支出，創造利潤，提昇企業形象，創造消

費者、業者及環境三贏的效益。

表：100年與環保署簽署自願性包裝減量協議業者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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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獎勵 擬兩年頒發一次
為節省辦理評選及獎勵之行政資源，環保署依據以往辦理評選活動經驗及需求，整合「事業辦理廢棄
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獎勵辦法」與「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獎勵辦法」二項
辦法，訂定「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獎勵辦法」草案。

依環保署為鼓勵事業妥善清理事業廢棄物、積極

推動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分別於91年6月26日

及92年7月9日公布前述二項辦法，有鑑於每年辦理

評選作業冗長，且報名參選之事業多有重複，以及我

國各事業致力於推動零廢棄全回收的方向，整體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率已提升至七成以上等因素，為節省行

政資源及使獲獎意義更甚，未來調整為每二年辦理乙

次。

整合訂定後之「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獎勵辦法」草

案，整併各項評選規定，修正後參選事業對於參選規

定可更為明確，以鼓勵更多事業參選，而使本辦法相

關之作業與評選更為多元完臻。

有關本次預告之相關內容，詳載於環保署網站(網址：

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法規命令草案

預告區」網頁，各界可自行上網查閱。

資源回收

環保署發布廢四機回收新規定 落實販賣業者回收責任
為進一步落實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簡稱四機）販賣業者
回收責任，減少回收爭議，並加強四機廢棄後之流向管控，避免污染環境，環保署於99年12月30日發
布「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預計
自100年7月1日生效，相關資料已詳載於該署網站(http://w3.epa.gov.tw/epalaw/index.aspx）。為避免新
規定對已從事四機販賣業者造成衝擊，發布後將給予相關業者6個月的因應緩衝期限，以保障其權益。

環保署表示，有鑑於多數民眾對部分經銷通路業者

銷貨送貨並回收大型家電用品時，額外再收取回

收搬運相關費用，存有疑慮。環保署為改善民眾對加

價回收的不良觀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訂定公

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的應遵行事項，以釐清民

眾與販賣業者回收作為，明訂販賣業者執行廢四機回

收工作的準則。該應遵行事項實施後，如販賣業者違

反，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1條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

環保署強調，此次應遵行事項訂定重點，要求販賣業

者須依規定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及上網填報相關報表、

報主管機關審查核備等事項，且不得以消費者無付費

或其他任何理由拒絕回收、清除，以做好相關管理及

回收的工作。民眾則應配合相關聯單的填寫，以確保

廢四機能有透明化的回收處理流向，達到資源回收再

利用的目的，並杜絕非法拆解及污染的情形。未來透

過全國四機販賣經銷點多達8,000多個據點，並深入

各鄉鎮社區，將可使民眾配合資源回收工作更加便

利。

空氣品質

環保署力推電池交換營運系統
為讓電動車使用者達到就像加油一樣的方便性，環保署自去（99）年起即積極推動電池交換營運系
統，希望讓消費者隨時可到電池交換站交換電池，不需要擔心電池電力及維修的問題，目前推動已有
初步成果。

環保署表示，電動車行駛時具有污染零排放的特

性，相較於一般內燃機引擎汽機車而言，是最

值得推廣的環保交通工具。因此，行政院已分別核定

「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及「智慧電動車產業

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環保署積極配合該二計畫

（方案），分別研擬補助汰換二行程機車並購買通過

經濟部工業局測試電動機車款式之民眾3,000元及鼓勵

業者研發電池交換營運系統。

環保署指出，目前電動車最讓消費者擔心的問題之一

就是電池的續航力，消費者會擔心還剩多少電力，惟

恐到不了目的地，為解決此一問題，電池交換營運系

統將是最佳解決方案，消費者將不需考慮電池電力及

維修問題，隨時可到交換站更換電池，國內已有城市

動力公司及見發科技公司研發出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相

關設備及系統；另電動汽車方面，國內已有納智捷公

司生產之電動汽車通過各項檢驗，取得合法掛牌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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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全國逾 2 千免費回收潤滑油  輕鬆換油 DIY 
環保署自 99 年 1 月起，結合各縣市環保局規劃建置免費廢潤滑油回收點。針對現有廢潤滑油保修換油服務業者，

以機車行、汽車保修業及加油站等業別為優先輔導設置免費回收點對象。此外受輔導業者也同意擴大服務，對於

未向這些業者購買新油，但有 DIY 更換後產生廢潤滑油的民眾，也提供妥善的回收服務。目前全國各地已經完成

建置 2,320 個免費回收點，免費提供廢潤滑油的回收服務。

都會型河川整治有成 - 屏東市萬年溪 
屏東市萬年溪，整治前因水質烏黑惡臭而有「萬年臭」的稱號，更因河道加蓋工程之施作，阻礙了民眾親水空間

。環保署為推動都會型河川整治工作，自民國 96 年起陸續補助屏東縣政府辦理「萬年溪流域整體整治計畫」，共

分 6 期工程施作，總經費約 1.8 億元，全部工程已於 99 年完成。該計畫運用污水截流、水源補注、自然淨化工

法及河岸景觀環境營造等手段，大幅改善萬年溪水質及水域環境，魚蹤重現。原本矗立於河道中之水泥柱拆除後

，搭配沿岸景觀綠美化工程，更進一步展現萬年溪整治後之新氣象，受惠人口達 22 萬人。

之資格，至於台灣立凱公司則自行研發打造電動巴

士，並送相關檢驗中。

環保署表示，不論是電動機車、電動汽車或電動巴

士，我國皆已有能力製造，環保署將全力推動電池交

換營運系統，讓民眾可以方便的更換各種車輛的電

池，而且交換所需費用將低於使用汽柴油所需之費

用，未來將持續全力推廣使用電動車，減少車輛排氣

的污染，讓國民享受更清新的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進口污染防治設備或車輛用途證明 審核作業e化
為使進口污染防治設備或車輛用途證明申請（以下簡稱用途證明申請）作業e化，以利申請者利用上網
辦理申請作業，節省作業程序及時間，環保署修正用途證明申請的格式。另因用途證明書「審核作業
要點」早於84年核定，與目前執行之海關進口稅則及關稅法稍有差異，故將審核作業要點及相關之標
準作業程序一併修正。

環保署表示，有關「進口污染防治設備及車輛用途

證明書審核作業要點」、「進口污染防治設備

及車輛用途證明書修正格式」、「進口污染防治設備

及車輛用途證明書審核作業標準作業程序」等三項已

完成修正並公告，該署設置專屬下載網頁，未來申辦

者可直接上網下載申請書、證明書，不須再親自購買

申請證明書，節省申購時間及費用，便利申辦者之申

請。

有關「申請書、證明書修正格式」主要將原B4格式

修正為A4格式，並提供應檢附申請書、證明書之明

細表，以利申辦者填寫時，可逐一檢視，避免申請進

口貨品過多時，因文件缺漏而遭退件。本次修正另將

申請書、證明書內容，除依現行之關稅法、海關進口

稅則及相關單位之意見修正外，餘申辦內容、方式與

原來一致。申辦單位於證明書下載一式四聯填寫完畢

後，寄至環保署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分寄申請人、進

口岸關稅局等單位。

為加強民眾服務，便利民眾的申請，環保署製作申請

書檢核表、問答集（Q&A）及相關申辦表格，置於環保

署網站（http://www.epa.gov.tw/）便民服務項下(首頁>

便民服務>下載專區>線上表單下載>進口污染防治設備

或車輛用途證明申請)。


